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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法律监管评析 

电子烟作为一个新兴的烟草替代品，近几年颇

受全世界各地的关注，而中国又是电子烟的生产大

国，因此中国政府对于电子烟的监管态度对于电子

烟行业后续在中国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本篇文章

就中国目前对于电子烟的监管状态进行梳理总结，

并对后续可能的监管趋势及该等监管趋势对于电子

烟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作简要评析，以供各方参考。 

一、 中国现行电子烟行业法律监管状态 

1、 电子烟的种类 

目前市场上对于电子烟存在多种分类，包括按

充电方式分类、按电子烟形成方式分类等。其中比

较流行的是将电子烟分为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及雾

化电子烟。 

（1） 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 

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又名低温烘烤电子烟，

顾名思义是以“加热不燃烧”为思路设计的低温卷

烟，该等电子烟能加热烟叶致使其达到足以散发出

味道但又不足以点燃的程度。因为只是加热而不是

燃烧，因此可以避免普通卷烟在高温时会产生的众

多有害物质。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的工作模式是将

含烟丝、烟叶的特制烟弹插入陶瓷发热片、陶瓷发

热棒或陶瓷发热杯，通过电加热产生的温度使得烟

丝中的尼古丁析出。 

 

（图片来自

https://www.sohu.com/a/243860946_100000621） 

（2） 雾化电子烟 

雾化电子烟，又名电子雾化器，它和传统香烟

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经过燃烧，没有焦油、一氧化碳、

亚硝酸等有毒物质。雾化电子烟的工作原理是通过

气流感应或者按键，使电池工作，连通雾化器，发热

后蒸发烟油，产生雾化效果，达到与抽烟相似效果。

因此，雾化电子烟一般都由三个重要部分构成：电

池、雾化器和含烟液的烟弹。

https://www.sohu.com/a/243860946_1000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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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754420964758683388.html） 

 

2、 中国现行电子烟行业法律监管状态 

（1）《烟草专卖法》未直接涉及两种电子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2015修正）》

（以下简称“《烟草专卖法》”）的规定，烟草专卖

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

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因此，从

《烟草专卖法》该等列举式定义的角度，《烟草专卖

法》的监管并未直接涉及上述两类电子烟。 

（2）国家层面其他公开及未公开的规定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日期 对于电子烟的影响 

1.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

于专卖执法中查获新

型卷烟适用法律问题

的批复》 

2018 年 6 月 11 日 

明确具备以下特征的产品属于《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所称的“卷烟”： 

一、全部或部分以烟丝为原料； 

二、以包裹烟丝的形式制成。 

2.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

于开展新型卷烟产品

鉴别检验工作的通知》 

未知1 将 IQOS 等四种类型的新型卷烟纳入卷烟鉴别检验目录。 

3.  

《国家烟草专卖局办

公室关于征求电子烟

等新型烟草制品定性

等有关意见的复函》 

未知2 

具备下列特征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所称的卷烟：（一）全部或部分以烟丝为原料；（二）以包裹

烟丝的形式制成；（三）可产生烟气后供抽吸或鼻吸等方式

消费。 

因此，对于 IQOS 等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而言，符合上述特

                                                        
1 我们暂未从官方渠道获得该通知原文，仅从新闻报道

（http://www.shpudong.jcy.gov.cn/pdjc/xwzx/yasf/42418.jhtml）中获

知有关该通知的相关内容。 

2 我 们 暂 未 从 官 方 渠 道 获 得 该 复 函 原 文 ， 仅 从 新 闻 报 道

（http://mini.eastday.com/a/180629143038200-4.html）及其他非官方渠

道获知有关该复函的相关内容。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754420964758683388.html
http://mini.eastday.com/a/1806291430382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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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日期 对于电子烟的影响 

征，应当作为烟草专卖品中的卷烟进行监管。 

4.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

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

售电子烟的通告》 

2018 年 8 月 28 日 

根据该等通告：“电子烟作为卷烟等传统烟草制品的补充，

其自身存在较大的安全和健康风险。为加强对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社会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电

子烟。” 

此外，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其对全国人大建议的

答复中也阐述了对于电子烟的监管立场和诉求。根

据国家烟草专卖局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布的《对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6801 号建议的答复》，

国家烟草专卖局完全赞同将加热不燃烧卷烟、电子

烟及其他新型烟草制品按照烟草制品进行管理。国

家烟草专卖局认为：“关于加热不燃烧卷烟。由于

其烟支部分以烟丝为主要原料，由卷烟纸等辅料包

裹而成，加热后可产生烟气供抽吸或鼻吸，完全具

备传统卷烟的基本属性，因此，本质上就是烟草专

卖法中规定的卷烟，应按照烟草制品进行管理。”

此外，关于电子烟，国家烟草专卖局认为：“含有尼

古丁的电子烟虽然与传统卷烟在外观上存在一定区

别，但同样以烟碱为主要消费成分并具有成瘾性和

健康风险。因此，我局认为对于含有尼古丁的电子

烟，也应当纳入烟草制品进行监管。目前，我局正积

极推动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的监管立法工作并等待

有关部门进一步指示。下一步，我局将密切跟进电

子烟监管立法的后续进展情况，希望及时推动有关

立法或政策的早日出台。” 

综上，从上述各项规定及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立

场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1）对于加热不燃烧型

卷烟，其本质上就是《烟草专卖法》中规定的卷烟，

应按照烟草制品进行管理；（2）对于雾化电子烟，目

                                                        
3后被 1991 年实施的第一部《烟草专卖法》废止。 

前尚未被直接纳入《烟草专卖法》中关于“烟草制

品”的定义范围，但国家烟草专卖局初步认为对于

该等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亦存在未来被纳入烟草

制品进行监管的可能性；（3）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

任何类型的电子烟。 

二、 中国现行烟草专卖监管制度 

由于烟草制品的特殊性质，我国自 1983 年实施

《烟草专卖条例》3以来，区别于一般商品的市场经

济体制，对于烟草制品及烟草专卖品始终实施烟草

专卖制度，从专卖许可、产量限制、进出口规范及外

资准入等方面对于烟草专卖品进行了特殊规范。电

子烟产品在部分或未来将进一步落入烟草制品规范

的情况下，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我国烟草专卖

制度的限制和影响。因此，对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的

探究是分析电子烟产品未来国内前景的前提。 

1、 专卖许可制度 

《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法

律法规，就烟草制品的生产、批发、零售实施了前置

许可制度，从事相关烟草制品生产、经营的主体，必

须先行向国家烟草专卖局及其地方主管部门申请取

得相应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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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许可证类型 相关规定 

1.  《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烟草专卖法》第十二条：开办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必须经国务院烟草专卖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准登记。 

2.  《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 

《烟草专卖法》第十五条：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企业，必须经国务院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烟草专卖批

发企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适用<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

二条：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主体必须是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国

有或者国有控股烟草公司。 

3.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烟草专卖法》第十六条：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企业或者个人，由县级

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上一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审查

批准发给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此外，就烟草运输方面，《烟草专卖法》还要求，

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主体，必须持有烟草专

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

机构签发的准运证；无准运证的,承运人不得承运。 

2、 产量计划制 

根据《烟草专卖法》及《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制品的生产与其他涉及国计民生的相关产品类

似，由国家实施产量计划制。相关法律法规主要从

烟叶种植、烟叶收购及烟卷产品生产三个层面对产

量计划进行规定：国家烟草专卖局按照合理布局的

要求，根据良种化、区域化、规范化的原则制定烟叶

种植规划；烟叶由中国烟草总公司或者其委托单位

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标准统一收购，未经批准，其

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烟草制品生产企业的卷烟、

雪茄烟年度总产量计划，由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国务院计划部门下达的计划，结合市场销

售情况下达，地方人民政府不得向烟草制品生产企

业下达超产任务。烟草制品生产企业根据市场销售

情况，需要超过年度总产量计划生产卷烟、雪茄烟

的，必须经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 

3、 进出口限制 

根据《烟草专卖法》及《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

销业务的，必须依照《烟草专卖法》的规定，申请领

取烟草专卖许可证；进口烟草专卖品的计划应当报

国家烟草专卖局审查批准。 

4、 外资准入限制 

由于烟草制品属于受国家垄断行业的产品，其

受到国家相关外资准入限制性规定并无意外，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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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国针对外资准入各类限制性规定的改革和放开，

以及受限于我国对于 WTO 的相关承诺，烟草制品

的外资准入限制至少从成文法角度在近年来亦呈逐

渐开放的趋势。根据 1995 年至 2017 年的历次《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情况，国家从对烟草

加工业、烟草制品业予以整体外资禁止或限制准入，

逐渐开放为仅就部分烟草制品生产予以外资准入限

制4，但同时就烟草制品批发、零售行业仍保持为禁

止外资准入。当前实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即规定：禁止外商

投资烟叶、卷烟、复烤烟叶及其他烟草制品的批发、

零售。 

5、 烟草专卖制度的现实实施状态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烟草专

卖是指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业

务实行垄断经营、统一管理的制度。除《国家烟草专

卖局关于适用<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有关问题

的通知》外，《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等烟草专卖制度主体法律、法规并未直接规

定及要求从事烟草制品生产、经营的企业必须为国

有主体，但结合《烟草专卖法》所落实的产量计划

制、进出口规范及外资准入限制规定以及目前国内

烟草制品的实际生产、经营企业背景来看，当前我

国烟草专卖制度下，烟草制品的生产、进出口企业

为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各级、各地子企业或其他国

有企业，烟草制品批发企业已明文要求必须为国有

控股企业，而烟草制品零售主体可以为私营企业。 

就外商投资企业而言，其不得从事烟草制品批

发、零售业务。同时，尽管国家已经出台《外商投资

                                                        
4 2015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正式颁布实施《外商投资设立烟草专卖生产企

业管理办法》，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可申请取得烟草专卖生产许可证并

从事烟草制品生产活动。 
5 参见《公安部挂牌督办特大非法经营电子烟案 私销电子烟将构成犯

罪》，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http://m.cnr.cn/news/20190203/t20190203_524502548.html 

设立烟草专卖生产企业管理办法》，但该项规定对于

申请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置了不同于境内企业的相关

政策性条件，如“符合国家烟草行业的产业政策要

求及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需要”、“符合国家烟草

专卖及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制度”、

“在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具有明显

的领先优势”、“产品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则限定

于该同类产品国内产能不足的领域”，该类条件赋

予了国家烟草专卖局依据政策考量限制授予外商投

资企业生产许可申请的审批空间。 

三、 现行烟草专卖监管制度下电子烟产品的前景初

探 

1、 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将作为烟草制品直接受制

于现行烟草专卖制度 

如上文所述，目前国家烟草专卖局已较为明确

地将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界定为烟草制品，同时，

根据相关公开新闻显示，自 2018 年以来，国内各地

的走私稽查部门及公诉机关，已就从事该等产品的

非法走私及非法经营单位和个人进行了相关走私稽

查和提起公诉活动5，该等稽查活动的前提是该类产

品已明确界定属于烟草制品，因而相关违法活动违

反了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从而构成非法经营或走私。

可以预见，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未来应当会作为烟

草制品受到烟草专卖制度的各项限制及规范，原则

上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将与传统卷烟类产品一同落

入国家垄断经营的体制当中。尽管如此，由于国内

主要的电子烟研发生产企业从事的并非加热不燃烧

型电子烟的生产，该类产品落入烟草专卖制度，对

另参见《海關立案偵辦“煙彈”走私犯罪案 70 起》，人民网，

http://sn.people.com.cn/BIG5/n2/2018/1228/c378297-32464546.html 

 

http://m.cnr.cn/news/20190203/t20190203_524502548.html
http://sn.people.com.cn/BIG5/n2/2018/1228/c378297-324645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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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内主要的电子烟企业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2、 雾化电子烟未来政策走向尚不明确 

尽管国家烟草专卖局于《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第 6801 号建议的答复》中表明其可能会因为

雾化电子烟含有尼古丁成分将其认定为烟草制品，

但烟草制品的认定并非以是否含尼古丁成分作为绝

对标准，烟草制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含尼古丁的烟

草产品。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对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

进行性质界定时，也并未简单分析其产品烟叶中是

否含有尼古丁即得出结论6，除烟碱（即尼古丁）外，

其至少还检验出“四种烟草特有的 N-亚硝胺、以及

与一般烟草及烟草制品中相一致的右旋烟碱旋光异

构体比例范围、与一般烟草及烟草制品中相一致的

次要生物碱种类”。此外，由于雾化电子烟中的烟

弹内容为烟液，未直接包含任何形式的烟草、烟丝、

烟叶，认定其为烟草制品目前缺乏直接法律依据。

因此是否可能构成家烟草专卖局认定的烟草制品的

专有特性、是否会被正式认定为烟草制品，目前尚

未可知。 

根据目前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出具过的相关文

件显示，其可能倾向于就电子烟产品明确区分为烟

草部位产品和非烟草部位产品并进行区分监管7；同

时，从监管逻辑角度，就包含雾化器等非烟草部件

和烟弹等类烟草部件的雾化电子烟整烟的生产、经

营，是否会视为烟草制品的生产经营进行规范，目

前监管部门的监管态度亦待明确。由于烟液系形态

上区别于传统烟草、烟丝、烟叶的类烟草产品，亦有

可能就该类产品未来出台区别于传统烟草制品的专

项规定。 

 

 

 

 

 

 

 

 

 

 

蒋文俊   合伙人   电话：86 21 2208 6357   邮箱地址：jiangwj@junhe.com  

邓 琳  律  师   电话：86 21 2208 6254   邮箱地址：denglin@junhe.com 

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多讯

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JUNHE_LegalUpdates”。  

                                                        
6 我 们 暂 未 从 官 方 渠 道 获 得 该 通 知 原 文 ， 仅 从 新 闻 报 道

（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7067238057207992&wfr=spider&f

or=pc）中获知有关该界定事项的相关内容。 

7 《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关于征求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定性等有关

意见的复函》中述及：“新型卷烟的加热器不属于烟草专卖品，不

属于我局监管范围”，“不含烟草专卖品成分的电子烟烟杆、雾化

器、电池等装置，不属于烟草专卖品”。 

mailto:denglin@junhe.com
http://www.junhe.com/

